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朱丽娜：本院受理原告汪建军与被告朱丽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汪建军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
上诉请求：刑事追究，要求返还30000元，利息5000元，超出期限利息
另算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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